
  

 

 

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教育督导部门： 

现将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县域义务教育

优质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工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

〔2019〕3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2019 年 8月 26日















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 


